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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有學者（Hengsbach，1982）說人人都有工作的權利，但許多人卻被逼失業，他們失去了工作的權利，備受困擾。

1. 無法維持生命：學者指出人人有工作的權利，同樣有生存的權利。透過工作，工人可以賺取足夠的薪金維持個人和家庭的生計。但因為沒有工作，失業工人可能因此無法維持個人和家人的基本生活水平。

2. 無法得到肯定：學者指出人人有工作的權利，同時在工作中被社會肯定。透過工作，工人可以找到自己的身份，被別人認識，甚至加入工會組織，建立歸屬感。但因為沒有工作，失業工人可能因此被人輕視和忽略。

3. 無法自我實現：學者指出人人有工作的權利，同時找到工作的價值。透過工作，工人可以自我實現，發揮個人潛能，參與世界的創造。但因為沒有工作，失業工人可能無法盡己所長，自我實現。

　　失業的原因不一，若然是懶惰的原故，受到以上的困擾是活該的。但若果是因為生病，殘疾，歧視問題和社會經濟轉型，政府和社會人士便有需要幫助失業人士解決失業問題或以上的困擾；同樣教會也是責無旁貨的。

　　基督徒要明白，人人都有工作的權利，是因為工作本身有正面的價值。若然一個人失業，被逼失去了工作的權利，但並不代表他同時一定要失去工作中正面的價值；教會和基督徒本身可以另覓途徑獲得補償。

失業者仍能夠維持生計（徒2:44-45）
　　人要「必汗流滿面才得糊口，直到你歸了土」（創3:19）。雖然有人未能有機會汗流滿面，但仍有生存的權利。故此，政府是有責任照顧這群失業人士，同樣教會是有責任分擔這方面的責任（徒2:44-45）。早期教會有很多貧窮人，所有信徒都變賣產業，拿出來一同分享，各取所需。今天，教會沒有要求會眾凡物公用，但我們當學習聖經的教訓，盡己所能來奉獻，發展慈惠工作，幫助經濟有困難的肢體。失業的基督徒也不應以此為恥，應當存著感謝的心去領受別人的幫助。

　　教會中部份失業的信徒是中產階級，他們面對的問題可能不是維持生計，而是負債或負資產問題。在這個情況下，教會在經濟層面方面可以作的事情不多。但教會在可能的情況下，或提供意見，或作有限度的支緩，以解燃眉之急。在過往數年，教會就曾作一些援手，幫助個別的弟兄姊妹。

失業者仍能夠得到肯定（彼前2:9）
　　人要藉著工作的身份，得到社會的肯定，但若果人沒有工作的身份，他／她仍當在社會中得到肯定。故此，社會人士不應歧視失業人士，同時教會也當肯定他們的身份和貢獻。失業的基督徒不應自卑，應當明白自己有著尊貴的身份（彼前2:9）。（1）被揀選的族類：信徒乃是被神特別揀選出來，成為一族人，共同事奉一位真神，有獨特的生活和文化。（2）君尊的祭司：信徒是一群服事君王的祭司團體，藉著耶穌基督，每一位信徒都可直接來到神面前祈求，事奉神和為別人代求。（3）聖潔的國度：基督徒屬於以神為首的王國，是聖潔的，有別於一般充斥罪惡的王國。（4）屬神的子民：信徒是不屬於世界或其他人所擁有，信徒是屬於神的，因此每一位信徒都是寶貴的。
　　今天許多工作並沒有給人肯定，反之是剝削工人的自尊，上司動輒責備下屬，員工委曲求全。但在教會內，每一位信徒都會被尊重，尤其是勞苦事奉的肢體。教會內不以人的職業來衡量人的價值和屬靈的地位，在主內大家都是共同仰望神。教會在過往的日子如是，以後也如是。

失業者仍能夠自我實現（羅12:6-8）。
　　人要盡己所能，為神管理這個世界：「治理這地，也要管理海裡的魚、空中的鳥，和地上各樣行動的活物」（創1:28）。但若果人未有機會在工作上為神管理這個世界，他仍有權利在其他方面盡己所長。故此，社會團體是有責任讓失業人士發揮潛能，同樣教會也可以提供這方面的機會。失業的基督徒也不應妄自菲薄，不單在社會上擔任義工，在教會內更要積極事奉（羅12:6-8）。聖經內提到各人不同的恩賜，包括說預言、作執事、作教導、作勸化、施捨的、治理的、,憐憫人。各人恩賜不同，但要按他的恩賜專一事奉，將恩賜完全發揮，得著果效，自我實現。
　　因為工作觀念的扭曲，許多時工作未能真正幫助個人自我實現，反而教會的事奉可以做到。有工作的信徒，或許未有時間和精力在教會內承擔較多的事奉，他們可以在奉獻方面做多一點。但失業的信徒，時間和精力比較充裕，除了可以多參加聚會，更可以承擔多點事奉。過往數年，在教會中有個別失業的弟兄姊妹，在教會內有不錯的事奉。
　　最後，面對香港經濟持續不振的情況下，可能會有更多弟兄姊妹加入失業大軍的行列。在這個時候，我們要學習與失業的肢體共渡時艱，包括幫助他們在失業中仍能夠維持生計，得到肯定和盡己所長。

